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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油電調漲政府因應通膨預期心理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64） 

黃委員就油電調漲政府因應通膨預期心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在「合理價格、節能減碳、照顧民生」之原則下，於本（101）年 4 月 2 日合理反映國

內油（氣）價格。本次國內油價約上漲 10%，對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影響為上升 0.27 個百分點

，價格調整後，我國油價在亞洲國家中仍是最低國家之一。另油價合理化之際，政府亦採行

相關照顧民生配套措施，包括補貼大眾運輸、計程車油氣價格，以避免運價調整增加民眾負

擔；補貼復康巴士增加之燃料費用，以降低身心障礙者負擔；補貼農漁民用油，以降低農漁

產品生產成本，避免農漁產品價格波動；液化石油氣續減半調漲，以照顧桶裝瓦斯用戶。因

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下跌，目前國內汽（柴）油價格已連續 8 週下跌，每公升累計調降 1.8（1.9

）元，已降低對民眾之衝擊。又，電價合理化方案已於本年 4 月 12 日宣布，為增加民眾調適

時間，將採取緩和漸進原則，分 3 階段調整，本年 6 月 10 日調漲原公告方案調幅之 40%；本

年 12 月 10 日再調漲原公告方案調幅之 40%；最後 20%則視臺電公司提出之具體改革方案成

效後再決定實施日期。此外，經濟部工業局、貿易局及商業司分別從製造端、進口端及通路

端，邀集業者進行溝通，督促業者絕不能趁機哄抬價格。同時，擴大節能技術之輔導能量，

協助業者改善製程或工作場所節能設施，開辦低利貸款，協助中小企業購置節能設備等，以

協助一般民眾及企業因應油電價調整之壓力。 

二、鑑於「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及「電價合理化方案」之實施，勢將影響國內民生物價變動，自

本年 4 月 6 日起，本院「穩定物價小組」已密集召開多次相關會議，督促各機關採行物價因

應對策。政府亦透過行政院網頁、召開記者會與發布新聞稿等多元管道宣導穩定物價措施，

以降低民眾預期物價上漲心理。另本年 4 月 19 日行政院會議，陳院長亦責由「穩定物價小組

」密切監控物價走勢，並督導相關部會落實辦理下列因應措施： 

(一)請財政部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是否須新增或延長機動調降關稅、營業稅品項

及期限；並請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及農委會等機關持續追蹤目前已機動調降玉米粉、

乳酪、奶粉及飼料玉米等品項之關稅或營業稅，其降稅利益是否反映於售價，回饋消費

者或農民。 

(二)由於我國食品支出占家計單位總支出比重仍高，請行政院農委會持續密切監控稻米等重

要農產品市場供需及價格變動，如有價格異常上漲情形，應即辦理產銷調節及公糧釋出

，以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 

(三)請內政部落實「社會救助法」對弱勢照護之相關規定，以紓緩油電價格合理化對弱勢族

群之衝擊。 

(四)倘物價有異常上漲情事，請法務部、行政院公平會及消保處等機關（單位）即立案調查

、嚴密監控盤商銷貨有無涉及刑事犯罪、聯合壟斷等不法行為，防止有人居間牟取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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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並請物價聯合稽查小組加強訪查密度，以遏阻業者哄抬物價及囤積居奇。 

(五)請經濟部儘速邀集業者召開節能輔導座談會，輔導協助產業有效控制成本，共同維持物

價穩定。 

(六)請行政院院消保處協調相關賣場擴大承諾共同抗漲及增加抗漲專區品項，並持續觀察賣

場設立抗漲專區之落實情形，以及設置穩定物價專區網站，以提供消費者物美價廉之選

擇資訊。 

（一九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因應油電雙漲提出具體有效之配套措

施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67） 

黃委員就因應油電雙漲提出具體有效之配套措施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政府以「節能減碳」、「照顧民生」及「維護國家競爭力」為考量，朝「資源價格合理化」進

行油、電價格之調整。為延緩油電價格上漲對國內總體經濟及物價之衝擊，政府採「三階段

調整」電價方案，使企業及民眾有更多調適時間。另政府亦配合提出節能誘因及機制，促使

企業及民眾響應全國節能運動，重要措施如電費折扣優惠措施、推廣設置 LED 路燈、追加補

助節能家電、提供企業購置節能設備優惠貸款等，以爭取更多節能帶來之效益，紓緩國際燃

料價格高漲之衝擊。又，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已提出各項因應措施，包括密切注意未來之物

價走勢，適時採行妥適之貨幣政策；持續執行特定族群油價補貼及稅費減免措施；持續液化

石油氣減半調漲；制定電價合理化之配套措施；機動調降大宗物資關稅；免徵營業稅及限制

國營事業部分產品價格調漲；穩定農產品價格及補助農業相關設施；持續積極執行市場監管

及協助措施等，均有助紓緩物價漲勢。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將持續密切關注未來國內、外物

價情勢，並適時召開「穩定物價小組」會議因應。此外，為符合社會各界期待，經濟部已於

本（101）年 4 月 9 日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代表等，成立「臺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

，將從經營效率、採購制度、人事制度及民營化進程等 4 個面向，檢討臺電公司及中油公司

經營成本與績效，預計於本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初步檢討報告。 

二、另政府亦加強推動公共建設、開放外人來臺投資、擴大陸客來臺觀光等措施，以提振民間投資

與消費意願，帶動經濟成長。藉由經濟之穩健發展，弱勢族群之照顧等，提升全民對物價上

漲之承受能力，降低整體經濟及民生可能遭受之負面影響。至有關擴大開放陸資部分，相關

說明如下： 

(一)陸資來臺投資政策，政府秉持「先緊後寬、循序漸進、有成效再擴大」原則，分階段逐

步開放。 

(二)98 年 6 月 30 日第 1 階段開放 192 項；99 年 5 月 20 日及 100 年 1 月 1 日分別配合行政院

金管會金融三法之修正及 ECFA 服務業早收清單，開放陸資來臺投資銀行業、保險業及


